淄博市博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博市监处罚〔2022〕550-1号
当事人：淄博京康大药房有限公司博山一分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药品经营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4MAC2****7F                           

住所：博山区白塔镇张博路向东60米路北第四间沿街房                             
法定代表人：于守敏                                        
身份证件号码：37282719****044638                      
2022年10月18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检查，当事人正常经营，货架上有药品摆放，当事人现场提供不出所经营药品的购销记录。经现场查看，发现当事人电脑未安装和使用药品经营管理系统。经调查，当事人购销药品未按照规定进行记录，电脑未安装和使用药品经营管理系统。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药品经营许可证》及身份证复印件 ，证明 违法的主体资格； 

2.现场检查笔录，证明 现场发现问题的情况；

3.询问笔录，证明 药品购销记录及药品经营管理系统

安装情况；

    4.授权委托书，证明授权委托情况。

2022年10月20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淄博市博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博市监罚告〔2022〕550-1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购销药品未按照规定进行记录，电脑未安装和使用药品经营管理系统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七条“药品经营企业购销药品，应当有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购销记录应当注明药品的通用名称、剂型、规格、产品批号、有效期、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购销单位、购销数量、购销价格、购销日期及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的规定，构成了购销药品未按照规定进行记录的违法行为。
因当事人未安装和使用药品经营管理计算机系统，无药品购销记录，不能实现药品可追溯，属于情节严重情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三十条“违反本法规定，药品经营企业购销药品未按照规定进行记录，零售药品未正确说明用法、用量等事项，或者未按照规定调配处方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淄博市博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2年10月28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









